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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  
分紅計劃  

 

本公告乃由復星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
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自願刊發。  
 
董事會於 2026 年 3 月 30 日決議通過不建議宣派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
股息。為提高股東回報，經考慮本公司股息政策（「股息政策」）後，本公司設立
短中期的分紅計劃如下（「分紅計劃」）：  
 
1)  截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（「 2026 財政年度」），本公司目标派息率計劃

從目前 20%提升到 35%*；並致力於持續提升派息率；及  
 
2)  基於本公司累計可分派利潤，2026 財政年度的股息預計不低於港幣 15 億元。  
 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，本次分紅計劃的實施受限於適用之法律法規
及本公司股息政策的遵守，包括但不限於綜合考慮本公司現金及留存收益水平、
預計的資本開支水平及其他投資計劃等因素，存在因資本市場發生變化或目前
尚無法預判的其他因素導致無法或部分無法實施的風險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
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 
 
*本公司 2026 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預計於 2027 年下半年派發。  
 

承董事會命  
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 

董事長  
郭廣昌  

2026 年 3 月 30 日 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、汪群斌先生、陳啟宇先生、徐曉亮先生、
龔平先生、黃震先生及潘東輝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李富華先生及羅元澧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
董事為章晟曼先生、張化橋先生、張彤先生、李開復博士及曾璟璇女士。  


